
   2019年炎陵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经费

预算支出绩效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农产品加工业、农垦等农业各产业发展的方针政策。
    （2）负责全县农业、农村工作的协调和综合工作。

    （3）指导、扶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产品行业协会的建设与发展。

    （4）依法负责农业生产的监督管理，组织实施农机惠农政策。负责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       

2．机构情况。2019年机构改革后，我单位所属事业单位分为两类，其中公益一类8个和公益二类1个。公益一类：（1）畜牧水产事务中心、（2）农机事务中心、（3）农业综合服务中心、（4）农业技术推广中心、（5）湖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炎陵县分校、（6）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7）炎陵黄桃产业发展中心、（8）炎陵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公益二类：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3．人员情况。截止2019年12月底，人员编制144人（行政编10人、机关后勤编2人、全额事业编132人)，年末实有266人，其中在职人员143人，离休1人，退休122人。
（二）项目基本情况简介。根据炎办发【2019】4号《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考核评比办法》，设立600万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专项资金，其中上缴200万元到市财政局，考核奖励276万元，工作经费24万元，以及农业农村局、城管局等10个牵头单位工作经费各10万元。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2019年县财政预算安排炎陵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经费510万元，上缴市考核经费200万元，考核奖励276万元，工作经费24万元，以及农业农村局工作经费10万元。
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农业农村局工作经费10万元主要用于改厕、会议费、文件印发费、人居环境整治宣传等费用支出。

上缴200万元到市财政局

3、对全县11个乡镇4个季度考核评比进行奖励332万元

（1）一季度奖励72万元

市十佳乡镇  水口镇、霞阳镇，各奖励6万元。

一组评估情况：第一名水口镇，奖励6万元；第二名霞阳镇，奖励4万元；第三名中村瑶族乡，奖励2万元。

二组评估情况：第一名垄溪乡，奖励5万元；第二名策源乡，奖励3万元；第三名大院农场，奖励1万元；

村级评估优秀奖:一等奖：沔渡镇长江村、中村乡梅岗村、霞阳镇龙上村，各奖励3万元；二等奖：沔渡镇夏馆村、中村瑶族乡平乐村；策源乡梁桥村、各奖励2万元；三等奖：十都镇密花村、中村乡鑫山村、十都镇小江村，沔渡镇大江村、各奖励1万元。

牵头单位评估情况

排名第一的单位：妇联、教育局各奖励6万元；排名第二的单位：国土局，奖励4万元；排名第三的单位：农业农村局，奖励2万元。

（2）二季度奖励60万元

市十佳乡镇  龙溪乡，奖励6万元。

一组评估情况：第一名十都镇，奖励6万元；第二名霞阳镇，奖励4万元；第三名鹿原镇，奖励2万元；

二组评估情况：第一名垄溪乡，奖励5万元；第二名下村乡，奖励3万元；第三名大院农场，奖励1万元。

村级评估:一等奖：鹿原镇西草坪村、中村乡梅岗村、十都镇低垅村，各奖励3万元；二等奖：霞阳镇天平村、中村道任村、下村乡坳头村，各奖励2万元；三等奖：鹿原镇柳山村、龙溪乡南岸村、霞阳镇吉利村、船形乡沿楠村，各奖励1万元。

牵头单位评估情况  排名第一的单位：教育局，奖励6万元；排名第二的单位：妇联，奖励4万元；排名第三的单位：农业农村局，奖励2万元。

（3）三季度奖励58万元

市“十佳乡镇”  十都镇，奖励6万元。

一组评估情况：第一名十都镇，奖励6万元；第二名水口镇，奖励4万元；第三名霞阳镇，奖励2万元；

二组评估情况：第一名大院农场，奖励5万元；第二名垄溪乡，奖励3万元；第三名下村乡，奖励1万元。

村级评估:一等奖：沔渡镇长江村、中村瑶族乡梅岗村、水口镇桃村村，各奖励3万元；二等奖：下村乡酃峰村、水口镇浆村村、垄溪乡茶垅村，各奖励2万元；三等奖：垄溪乡秋田村、水口镇木湾村、策源乡平湖村、十都镇良田村，各奖励1万元。

牵头责任单位评估情况  第一名住建局，奖励6万元；第二名株洲市生态环境局炎陵分局，奖励4万元；第三名供销联社，奖励2万元。

（4）三季度奖励58万元

市“十佳乡镇”  策源乡，奖励6万元。

一组评估情况：第一名鹿原镇，奖励6万元；第二名水口镇，奖励4万元；第三名中村瑶族乡，奖励2万元。

二组评估情况：第一名策源乡，奖励5万元；第二名下村乡，奖励3万元；第三名大院农场，奖励1万元。

村级评估:一等奖：沔渡镇长江村、中村瑶族乡梅岗村、水口镇桃村村，各奖励3万元；二等奖：下村乡酃峰村、水口镇浆村村、垄溪乡茶垅村，各奖励2万元；三等奖：垄溪乡秋田村、水口镇木湾村、策源乡平湖村、十都镇良田村，各奖励1万元。

牵头责任单位评估情况

第一名交通运输局（交通事务中心），奖励6万元；第二名自然资源局，奖励4万元；第三名农业农村局，奖励2万元。

（5）年度先进单位和个人奖励84万元

红旗单位（3个）

水口镇、龙溪乡、农业农村局 、妇联。各奖励五万元。

先进单位（7个）

霞阳镇、十都镇、大院农场、供销联社、城管局、住建局 。各奖励三万元。

 “二十佳”村（20个）

龙上村、中团村、长江村、上馆村、晓东村、车溪村、西草坪村、柳山村、桃村、木湾村、中村村、红星桥村、云里村、同乐村、梁桥村、竹园村、三口龙村、垄溪村、新生村、高路村。各奖励2万元。

先进个人（30人） 万文华等30人，各奖励1000元。

4、工作经费24万元主要用于整治办采购办公用品（办公电脑7台、办公桌8张、文件柜3个、惠普打印机3台、夏普打印机1台，茶几3个、物品柜3个）。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按照县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项工作经费制定了专项资金使用方案及工作实施方案，对工作中产生的相关费用严格按年初预算和资金使用方案执行。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2019年按照文件要求，制定了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实施方案和资金使用方案，成立了炎陵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指挥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炎陵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工作人员5人，负责指导、协调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四、项目绩效情况
农业农村局（农村人居环境指挥部办公室）严格按《炎陵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方案》、《炎陵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核评比办法》使用项目资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1、进一步加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力度，美丽炎陵。

2、查漏补缺，做好人居环境整治后续工作。

（二）主要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根据县财政部门的要求和单位具体的工作需要，合理安排分配资金，确保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顺利开展和资金安全高效运行。建议加大资金投入，做好做实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炎陵县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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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预算支出绩效自评表

（  2019 年度）

项目支

出名称

　炎陵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经费
主管部门

　炎陵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炎陵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指挥部办公室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10
510
172
10

3.37%
　3.4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72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

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510万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专项资金，其中上缴200万元到市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工作经费10万元，考核奖励276万元，工作经费24万元。
基本完成预期目标，执行预算支出172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考核乡镇、场
11个
11个
20
20
　

质量指标

“二十”佳村

20个
20个
10
10
时效指标

1年
1-12月
1-12月
10
10
　

成本指标

整治补助及工作经费

510万元
510万元
10
10
　

效益

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果农户增收

2.6万户
3万户
10
10
　

社会效

益指标

依靠种桃脱贫
≧85%
　≧90%
10
10
　

生态效

益指标

促进农业生态环境改善
　≥90%
　≥95%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专项资金持续发挥作用年限
　≥5年
　5年
5
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96%
10
10
　

总分

100

　93.4
　

归口管理业务股室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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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共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说明
	评价标准
	自评分

	投入     （20分）
	项目立项（15分）
	项目立项规范性
	5
	1、项目立项是否符合立项原则、立项重点和申报要求；2、项目专家论证和项目集体决策程度是否符合规定要求等。
	1、项目立项符合立项原则、立项重点和申报要求的，各得1分，否则不得分，共计3分；2、专家论证和集体决策符合规定的，各得1分，否则不得分，共计2分。
	5　

	
	
	绩效目标合理性
	5
	1、项目预期成果目标是否明确具体，依据是否充分与合理；2、主要实物工作量安排是否科学合理；3、总体目标与年度目标设定是否合理。
	1、预期目标明确具体，合理可行得2分；基本可行1分，不可行0分；2、工作量安排合理得2分，基本合理1分，不合理0分；3、项目总体目标和年度目标设定合理合理得1分，否则不得分。
	5　

	
	
	项目设计合理性
	5
	1、设计依据是否充分，与立项论证意见是否有机结合；2、操作方案是否可行，工作部署是否科学；3、主要实物工作量安排是否合理；4、项目经费预算是否合理可行。
	1、设计依据充分，并与立项论证意见有机结合，得1分，否则扣0.5-1分；2、操作方案是否可行，工作部署科学，得1分，否则扣0.5-1分；3、主要实物工作量安排合理，得2分，否则扣0.5-1分；4、项目经费预算合理可行.得1分，否则扣0.5-1分。
	5　

	
	资金落实  （5分）
	资金   到位率
	3
	实际到位资金/计划投入资金*100%
	以预算文件为准，专项资金和配套资金全部到位得3分，资金到位率每降低10%扣1分。
	0　

	
	
	到位   及时率
	2
	资金是否及时到位；若未及时到位，是否影响项目进度。
	以预算文件日期为准，资金在1个月内到位得2分，资金每推迟1个月份扣1分。
	1　

	过程  
（30分）

	业务管理（10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1、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2、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完整健全。
	1、制定相应业务管理制度的，得2分；2、业务管理制度完整健全的，得1分。1、是，得2分，否则得0分；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5
	1、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2、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3、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4、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
	1、是，得2分，否则得0分；2、手续完备的得1分，否则得0分；3、资料齐全及时归档得2分，否则得0分。
	5　

	
	
	项目质量可控性
	2
	1、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质量要求或标准；2、是否采取了相应的项目质量检查、验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段。
	1、是，得1分，否则得0分；2、是，得1分，否则得0分。
	2　

	
	财务管理（20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5
	1、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2、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是否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
	项目承担单位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健全，内容不违背国家和省级相关制度得5分；基本健全得3分；没有制度得0分。
	5　

	
	
	资金使用合规性
	10
	1、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2、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3、项目的重大开支是否经过评估认证；4、是否符合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5、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1、有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得2分，无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但有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得1分，否则不得分；2、有完整审批程序得2分，否则不得分；3、是，得2 分，否则不得分；4、是，得2分，否则不得分；5、每发现所列任何一种情况扣1分，2分扣完为止。
	10　

	
	
	财务监控有效性
	5
	1、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2、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1、有，得2分，否则不得分；2、是，得3分，否则不得分。
	5　

	产出
（50分 )
	项目产出（25分）
	主要工作量完成率
	10
	以项目设计、预算的主要实物工作量为基础，与实际完成的实物工作量进行比较。
	按设计、预算要求完成工作量得10分，没达到设计、预算的工作量要求扣1-10分。
	10　

	
	
	完成   及时率
	5
	以项目预算文件下达日期为工作起点，评价项目各项工作任务完成的及时性。
	以预算文件下达为工作量完成的起始时间，工作量完成进度与时间进度同步得5分，不同步扣1-5分。
	5　

	
	
	工作质量达标率
	5
	根据项目验收结论，评价项目建设的工作质量的优劣。
	1、项目验收质量优良得4-5分；2、项目验收质量合格得3-4分；3、项目验收质量不合格得0分。
	5　

	
	
	成本    节约率
	5
	1、评价项目是否出现超支现象；2、有无工作量报废引起的成本支出。
	1、出现超支现象扣3分，否则不扣分；2、有所列情况扣2分，否则不扣分。
	3

	
	项目效益（25分）
	社会效益
	15
	项目是否有助于改善城市的人居环境，改变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
	未来能有效有助于改善城市的人居环境，改变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得12-15分，其它情形扣1-15分。
	15　

	
	
	可持续  影响
	10
	项目是否有助于改善城市的人居环境，改变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
	项目实施后，有可持续潜力，代表未来行业的发展方向得10分，其它情况扣1-10分。
	10　

	合计
	10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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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1 -
- 6 -

